
种畜禽质量安全检查工作指引

一、检查事项

对种畜禽质量安全的监督检查

二、检查内容和方法

（一）许可资质

核查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性、范围，查是否存在无证或

超范围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（二）养殖档案

检查饲养种畜是否建立个体养殖档案，档案是否完整。

（三）种畜禽精液

检查生产经营的种畜禽精液是否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

标准，如《牛冷冻精液》（GB 4143-2008）、《种猪常温精

液》（GB 23238-2009）等。

三、检查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

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

种畜禽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。种畜禽质量安全的监督检

验应当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种畜禽质量检验机构进行；所需

检验费用由同级预算列支，不得向被检验人收取。

第七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农业农村主管

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，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



定，加强对畜禽饲养环境、种畜禽质量、畜禽交易与运输、

畜禽屠宰以及饲料、饲料添加剂、兽药等投入品的生产、经

营、使用的监督管理。

第七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

制定畜禽质量安全监督抽查计划，并按照计划开展监督抽查

工作。

第八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，销售的种畜禽未附具种畜

禽合格证明、家畜系谱，销售、收购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

门规定应当加施标识而没有标识的畜禽，或者重复使用畜禽

标识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市场

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，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罚

款。销售的种畜禽未附具检疫证明，伪造、变造畜禽标识，

或者持有、使用伪造、变造的畜禽标识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的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


